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天股份 60375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立 张强

电话 028-89115006 028-89115006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南段506号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南段506号

电子信箱 ir@haitianshuiwu.com ir@haitianshuiwu.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388,917,784.23 6,244,189,265.07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41,871,108.17 2,563,190,551.61 -0.8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21,434,511.33 617,642,509.79 1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3,355,756.56 120,926,673.85 -1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796,286.90 106,777,917.88 -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7,219,782.40 124,113,658.68 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5 5.05 减少1.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6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6 -15.38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80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四川海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90 253,519,900 0 质押 114,750,000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3 16,773,200 0 无 0

费伟 境内自然人 1.85 8,554,696 0 无 0

任娟 境内自然人 1.40 6,477,264 0 无 0

李勇 境内自然人 1.31 6,033,200 0 质押 1,000,000

费功全 境内自然人 1.03 4,769,812 0 无 0

成都大昭添澄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0.96 4,440,000 0 无 0

谭权 境内自然人 0.39 1,780,168 0 无 0

真学霸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1,548,445 0 无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

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512,92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大昭添澄与海天投资同为费功全控制的企业，大昭添澄与海天投资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费伟所持大昭添澄出资份额30.00%以上，且与大昭添澄同时

持有发行人股份，费伟与大昭添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759� � �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0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9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3日通过书面

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所有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以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3759� � �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9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3日通过书面

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所有董事和监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霞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

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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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监管协

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2号文《关于核准海天水务集团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7,8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21元，募集资金合计人民

币874,38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73,367,547.17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801,012,452.8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3月23日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XYZH/2021CDAA60012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监管协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率，建立更加广泛的银企合作关系，同意在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新增开立

1个募集资金专户，用于“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项目募集资金存放，

并与商业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相关的资金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监管。同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有关的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披露的《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

订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在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并且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公司、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

下：

专户名称 开立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余额 专户用途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

431360100100193079 7,285.00万元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三、《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甲方二：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系甲方一之控股子公司，系甲方一蒲江县域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的实施单位，以下简称“甲方二” ）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户名：蒲江达海水务

有限公司，账号：431360100100193079。 该账户甲方仅用于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建设工程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的存放，存放金额为7,285.00万元,不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按照《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甲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资金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国星、陈亮可以在工作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指定何沁蔚与指定的专人进行接洽及工作上的配合，应当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上一个月的对账单，

并以邮件方式抄送给丙方。

6、甲方单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10%的，甲方应当及时

以电话方式通知丙方，同时以邮件方式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未及时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在本协议的磋商、签订与履行中，任一方均不得违反国家廉洁从业相关管理要求及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

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

细则》等法规的规定。

协议各方不得以不正当方式教唆、指使、协助他人干预影响审核，不得在项目申报、审

核、注册过程中通过利益输送、行贿等方式“围猎” 审核、监管人员，不得利用证监会系统

在职人员或者离职人员及其近亲属等关系或者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

9、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成立， 并在本协议第一条规定的募集资金全部进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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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2号文《关于核准海天水务集团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7,8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21元，募集资金合计人民

币874,38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73,367,547.17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801,012,452.8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3月23日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XYZH/2021CDAA60012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计算过程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① 801,012,452.83

减：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② 89,119,522.61

减：以前年度投入金额 ③ 0.00

减：本年度投入金额 ④ 150,605,101.12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⑤=②+③+④ 239,724,623.73

尚未使用金额 ⑥=①-⑤ 561,287,829.10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⑦ 300,000,000.00

减：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资金 ⑧ 100,000,000.00

加：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及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

续费净额

⑨ 5,880,711.38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⑩=⑥-⑦-⑧+⑨ 167,168,540.48

2、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计算过程 金额

2021年12月31日净额 ① 167,168,540.48

减：项目结项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② 52,406,859.71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③ 32,148,758.25

加：收回上年现金管理资金 ④ 100,000,000.00

加：收回上年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⑤ 300,000,000.00

尚未使用余额 ⑥=①-②-③+④+⑤ 482,612,922.52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⑦ 200,000,0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资金 ⑧ 100,000,000.00

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净额

⑨ 7,451,955.26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⑩=⑥-⑦-⑧+⑨ 190,064,877.78

3、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计算过程 金额

2022年12月31日净额 ① 190,064,877.78

减：项目结项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② -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③ 92,316,418.60

加：收回上年现金管理资金 ④ 100,000,000.00

加：收回上年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⑤ 200,000,000.00

尚未使用余额 ⑥=①-②-③+④+⑤ 397,748,459.18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⑦ 250,000,0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资金 ⑧ -

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净额

⑨ 4,985,327.95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⑩=⑥-⑦-⑧+⑨ 152,733,787.13

4、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计算过程 金额

2023年12月31日净额 ① 152,733,787.13

减：项目结项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② -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③ 44,967,808.70

加：收回上年现金管理资金 ④ -

加：收回上年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⑤ 240,000,000.00

尚未使用余额 ⑥=①-②-③+④+⑤ 347,765,978.43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⑦ 108,300,0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资金 ⑧ -

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净额

⑨ 2,462,457.06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⑩=⑥-⑦-⑧+⑨ 241,928,435.49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

具体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有关规定

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 2021年3月，公司（含子公司）分别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芳草街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与保荐人签署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

议。2022年7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安海天” ）、保荐

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约定雅安

海天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

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签订的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严格按照《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含其子公司）共开立5个募集资金专户，专户余额合计为

241,928,435.49元，具体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对应募投项目 余额（元）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

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盛支行

1001300000857070 补充流动资金 190,616.66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

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

632725394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建设工程

165,854,711.03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温江支行

8111001012400733490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建设工程

72,855,383.66

宜宾市翠屏区海天水

务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芳草街支行

22807101040026446

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

195,271.71

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

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

635516428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项目

2,832,452.43

合计 - - - 241,928,435.49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

工程” ，包括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雨污管网工程，其中雨污管网工程包括蒲江县

大兴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9个子工程，公司已相继在2020年12月10日至2022年3月19日

期间取得该等子项目的工程开工令，按约定在3年内建设完成，建设周期较长。为了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调减“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11,500.00万元，用于建设新募投项目“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雅安海天，公司以募集资

金投入11,500.00万元，其中以增资方式投入雅安海天3,450.00万元，以借款方式投入雅

安海天8,050.00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已累计投入11,

446.36万元，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2：《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表》。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和本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0日

附表1：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0,101.25

本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96.7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5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156.4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36%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资

金额

本报告

期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项目到

达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内实

现的效

益

是否到

达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⑤-③

⑦=⑤ /

③

- - - -

蒲江县域污

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建

设工程 （注

1）

是

58,

000.00

46,

500.00

46,

500.00

1,

949.10

12,

529.89

-33,

970.11

26.95 注2 270.84 是 否

雅安市大兴

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项

目（注3）

是 -

11,

500.00

11,

500.00

2,

547.68

11,

446.36

-53.64 99.53

2024年2

月 已 结

项

-139.

67

是 否

翠屏区象鼻

镇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

网项目 （一

期）（注4）

否

7,101.25 7,101.25 7,101.25

- 1,879.00

18.44 100.26

2022年4

月 已 结

项

7.33 是 否

翠屏区象鼻

镇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

网项目 （一

期） 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

金

不适

用

- 5,240.6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15,

000.00

15,

000.00

15,

000.00

-

15,

060.51

60.51 100.4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80,

101.25

80,

101.25

80,

101.25

4,

496.78

46,

156.45

-33,

944.80

57.62 - 138.5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截至2023年末， 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已进入商业运营；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共包括蒲江县域大兴镇、大塘镇、朝阳湖镇、成

佳镇等9个乡镇的雨污管网子工程，各子工程较为分散，面临不同的施

工环境，已相继在2020年12月至2022年3月取得开工令，建设期为3年，

自取得开工令之日起算。 目前蒲江达海已完成配套管网主要路段的施

工建设，部分子项目可提前完工，部分子项目正在进行收尾阶段工程施

工，预计全部项目可在2024年底完成工程施工。 该项目已累计投资39,

410.18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12,529.89万元，募集资金投入占比

较低的原因为：根据公司等社会资本与地方政府签署的项目PPP合同，

项目总投资包括建设期利息， 利息根据项目借款合同据实结算且不超

过中标融资利率； 由于地方政府对公司IPO募集资金的融资成本存在

不同理解，为避免引发该募投项目投资争议，保障该项目投资回报，公

司在前期主要使用银行贷款资金，后续将适当增加募集资金投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12月31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20,000.00万元。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1月3日、2023年12月11日归还了

上述资金。

2023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于2024年1月8日归还了上述资金。

2023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于2024年3月7日归还了上述资金。

2023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于2024年4月10日归还了4,000万元补流资金。

2024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24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为11,830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前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已到期理财

产品均已赎回，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0,000.00万

元。

2023年2月15日， 公司到期赎回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本金

2,000.00万元。

2023年3月8日，公司公告于近期到期赎回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产品本金3,000.00万元， 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00万元继续进行

现金管理。

2023年6月9日，公司公告于近期到期赎回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产品本金5,000.00万元。

2023年7月4日，公司公告于近期到期赎回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产品本金5,000.00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前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已到期

理财产品均已赎回，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 已进入商业

运营，分别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同意将该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5,240.69万元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2019年4月，公司和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中国市政

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四川省蒲江县水务局签订《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建设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蒲江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 ），之后设立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江达海” ），负责蒲江县域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以下简称“蒲江项目” ）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其股东为

公司、成都蒲江城市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政府方出资代表）、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除公司外，其余

股东以下简称“少数股东” ）。 根据蒲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蒲江项目预计总投资

87,035.19万元， 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其中项目资本金为21,758.80万元 （总投资的

25%），由政府方出资2,175.88万元，占项目资本金的10.00%；公司出资18,995.30万元，占

项目资本金的87.30%， 少数股东方出资587.62万元， 占项目资本金的2.70%； 剩余65,

276.39万元为融资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蒲江项目资本金21,758.80万元全部缴足。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和雨污管网工程， 总投

资59,614.28万元，计划募集资金投资58,000.00万元。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调减募投项目“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11,500.00万元，用于建设新募投项目“雅安市

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变更后“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的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46,500.00万元。

2020年6月，蒲江达海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蒲江县支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

金额为54,000.00万元， 专项用于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 截至2024年6月

30日，蒲江达海已收到银行贷款26,927.97万元全部用于本项目建设，并使用募集资金12,

529.89万元（包括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蒲江项目的自筹资金）。

注2：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到达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上述项目包括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配套管网建设。 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已于2020年9月投入商业运营。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共包括蒲江县域大兴镇、

大塘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9个乡镇的雨污管网子项目工程，各子工程较为分散，面临不

同的施工环境，取得开工令时间也不同，截止2024年6月30日，蒲江达海已完成配套管网

主要路段的施工建设，预计全部项目可在2024年底完成工程施工。

注3：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调减募投项目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11,

500.00万元，用于建设新募投项目“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

注4：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

2018年10月，公司与宜宾市翠屏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宜宾市翠屏区象鼻镇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设立宜宾市翠屏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翠屏海天” ），负责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以下简称

“宜宾象鼻项目” ）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 该项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经宜宾市

翠屏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2021年3月出具的 《关于翠屏区象鼻污水处理厂进入商业运

营的函》（翠工管函[2021]10号）同意，自2020年10月22日进入商业运营。

该项目2019年收到宜宾市翠屏区财政局根据宜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宜发改

发[2018]73号）下发的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2018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资金750.00

万元。 该项目于2020年收到四川长江源工业园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宜宾

市翠屏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金融工作局）拨付资金合计7,676.10万元。 根据公司、翠屏

海天与宜宾市翠屏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2021年3月签署的特许经营补充协议，以宜宾象

鼻项目争取到的各级政府专项资金由翠屏海天用于项目建设， 工程竣工后经政府审计后

的投资总额扣减政府专项资金后的剩余投资按照特许经营协议主合同条款执行。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宜宾象鼻

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5,240.69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宜

宾象鼻项目总投资尚未经政府审计，翠屏海天暂按自有资金投资计算经济效益。

附表2：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本报告

期内实

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内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① ② ③ ④

⑤=④/

②

- - - -

雅安市大兴污水

处理厂二期工程

项目

蒲江县域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建设工程

11,

500.00

11,

500.00

2,547.68

11,

446.36

99.53

2024 年 2

月 4 日 已

结项

-139.67 是 否

合计 -

11,

500.00

11,

500.00

2,547.68

11,

446.36

99.53 - -139.67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

程” ，包括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雨污管网工程，其中雨污管网工程包括蒲江县大

兴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9个子工程，公司已相继在2020年12月10日至2022年3月19日期

间取得该等子项目的工程开工令，按约定在3年内建设完成，建设周期较长。 为了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调减“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的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11,500.00万元， 用于建设新募投项目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雅安海天，公司以募集资

金投入11,500.00万元，其中以增资方式投入雅安海天3,450.00万元，以借款方式投入雅安

海天8,050.00万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15,718,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7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波长光电 股票代码 3014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玉清 汪奎

电话 025-52657118 025-52657118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工业集中区波光路18号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工业集中区波光路18号

电子信箱 huyuqing@wave-optics.com wangkui@wave-optic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9,597,457.19 182,724,279.46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795,594.27 34,556,713.46 -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6,888,087.51 32,999,350.98 -1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995,887.23 39,615,851.96 -3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0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0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8.46% -6.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31,232,576.06 1,367,271,402.57 -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6,742,507.07 1,183,976,475.18 -0.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8,07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敏 境内自然人 37.78% 43,713,200 43,713,200 不适用 0

吴玉堂 境内自然人 18.73% 21,670,350 21,670,350 不适用 0

南京威能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 3,412,500 3,412,500 不适用 0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

管理股 份 有 限 公

司－深圳南海成长

同赢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2.58% 2,990,000 2,990,000 不适用 0

南通时代伯乐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 2,971,410 2,971,410 不适用 0

常州金智智能制造

产业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2,600,000 2,600,000 不适用 0

杭州紫洲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1,820,000 1,820,000 不适用 0

新余时代伯乐创赢

壹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1,300,000 1,300,000 不适用 0

江苏苏稼缘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1,092,151 1,092,151 不适用 0

深圳时代伯乐精品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928,590 928,59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朱敏之配偶黄胜弟与吴玉堂之配偶黄玉梅系姐弟关系，朱敏、黄胜弟、吴玉堂、黄玉梅四人为

一致行动人；朱敏担任南京威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威能投资

1%的份额，为威能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吴玉堂为威能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南通时代伯乐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时代伯乐创赢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时代伯

乐精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为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股权投资基金。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0亿元，同比上涨3.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

879.56万元，同比下降16.67%。 净利润未能与营收规模同比例变化，具体的原因有：公司募投项目按计

划逐步转固并开始计提折旧，部分产线设备的采购及调试存在一定周期，相应产能处于爬坡期，此外，

公司上市后实施人才储备战略，员工数量较上期末增加了近一百人，相应的人员成本大幅增加；公司实

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按照会计准则要求计提股份支付费用；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人员

差旅费、 展览及宣传等费用相应增加以及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期末研发人员较年初增加了

14%，研发费用较上期增加了17.4%。 以上原因导致公司相关费用增加约755万元。

经营成果方面，总体来看，公司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1.90亿元，同比上涨3.76%。 从产品行业来看，

下游消费电子行业的终端库存正在逐渐消化，市场在AI技术推动下迎来复苏，泛半导体等高精密制造

相关行业的市场需求逐步释放，得益于公司在消费电子以及半导体、PCB、封测、光刻等泛半导体领域

的持续产品研发投入及战略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显示面板切割等柔性精密激光微加工镜头、高密度柔

性小型化的PCB精密激光微加工镜头的销售市场份额逐步扩大， 上半年， 公司激光光学领域收入达

1.35亿元，占公司营收比例71%；在红外业务方面，受到原材料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营业收入有所下

滑。 从境外收入来看，公司实施“境内+境外”双轮驱动战略，利用境外子公司的区位优势，扩大境外产

能，引进拥有丰富国际营销经验的销售人才，加强海外市场的渗透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境外业务收入

达到6,784.73万元，同比增长33.8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源环保 股票代码 3011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玲玲

电话 027-82867011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兴城大道400号天源天

骄大厦

电子信箱 denglingling@china-tye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8,714,467.58 630,636,678.40 2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808,060.06 81,204,153.12 4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7,385,490.64 77,445,975.05 5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8,194,835.48 -37,899,682.28 -528.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0 4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0 4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3.80% 0.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125,082,026.20 5,706,641,380.11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81,652,556.43 2,600,329,374.18 3.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4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天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68% 145,719,479 141,564,979 不适用 0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65% 61,560,000 0 不适用 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7% 15,426,000 0 不适用 0

武汉天源优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6% 11,592,000 11,592,000 不适用 0

泉州海丝海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2% 9,347,831 0 不适用 0

湖北省宏睿智能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6% 6,996,119 0 不适用 0

中环环保工程技术（武汉）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 5,733,902 5,733,902 不适用 0

黄昭玮1 境内自然人 1.00% 4,204,743 4,054,743 不适用 0

江苏高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高山祥云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0% 3,364,775 0 不适用 0

刘月芳 境内自然人 0.76% 3,200,307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黄开明先生及其控制的湖北天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环环保工程技

术（武汉）有限公司与黄昭玮先生及其控制的武汉天源优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及与李娟女士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上述股东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公司股东江苏高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山祥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64,775股，合计持有3,364,775股；

2、公司股东刘月芳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00,307股，合计持有3,200,307股。

注1：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中，第8名股东原为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

数为5,146,970股，不纳入前10名股东列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 换公

司债券

天源转

债

123213

2023年 07 月

28日

2029 年 07 月

27日

99,997.68

第一年0.3%、 第二年0.5%、 第三年1.0%、 第四年

1.5%、第五年2.0%、第六年2.5%。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5.54% 53.72%

速动比率 2.17 2.5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62 14.26

三、重要事项

1、本报告期内，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2024年5月28日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

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和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六届监事会主席、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等相关议案。

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13日、2024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等

公告。

2、本报告期内，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并于2024年7月5日实施完成。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420,233,048股扣除已回购股份5,146,970股后的415,086,07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1.699997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999993股（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不送红股。

南京波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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